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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趋成熟和完善，专业分工的越来越细，房地产开发商委托代理机构销售逐渐 

成为市场的主流。文 中通过分析房地产开发商与代理商之 间的委托代理 关系，指 出在信 息不对称 的情 

况下，开发商和代理商都将有可能面临对方的道德风险。应用贝克尔 一斯 蒂格勒的委托 一代理模型深 

入分析 了代理商采取道德风险的影响因素，然后 分析 了开发商的道德风险行为 ，最后提 出解决问题的对 

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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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ers and Agents 

FU Hong—yuan，PAN Jun—wen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Real Estate，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market，the agency model will be more popular．Under asymmetry of infor— 

mation，both developer and agent are faced with moral hazards．In this paper，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ers and agents，and used a principal—agent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a· 

genth moral hazards，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devefoper~moral hazards，at last，the authors provided some ideas to 

solve thi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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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的房地产销售模式可以分为自行销售和委 

托代理机构销售。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趋成熟和完 

善，专业分工的越来越细，委托代理机构销售将逐渐成 

为市场的主流。委托专业的代理机构进行销售，开发 

商不用把过多的精力放到楼盘的后期销售上，有利于 

节约成本；但是房地产代理业在我国尚属新兴行业，相 

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在这种环境下，开发商与代理商 

双方都有可能面临对方的道德风险。如何避免这些风 

险，对房地产代理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意义重大，本文 

就此进行研究。 

l 房地产开发商与代理商的委托 一代理关系 

指开发商与代理商通过双方之间签订房地产销售代理 

合同，代理商针对开发商提供间接面对个人的服务，开 

发商向代理商支付代理佣金。这实质上是经济学意义 

上的(不是民法意义上的)一种委托一代理关系。开 

发商被称为委托人，代理商被称为代理人。委托人想 

使代理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行动，但委托人不能直 

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了什么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一 

些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它的外生随机 

因素(称为“自然状态”)共同决定，因而开发商对代理 

商行动的了解只能是不完全信息。同时，在这种关系 

中，未对开发商进行过多约束，代理商对开发商的行动 

的了解也只能是不完全信息。 

由 量 2开发商和代理商的道德风险 的
，是房地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专业分工的产物。 一 ，。佻 rH 一 。口州 ̂旨二嚼 

目前我国房地产代理服务内容主要由全程策划咨询服 代理商的道德风险指的是经济代理人在使其自身 

务和销售代理服务两部分组成。房地产销售代理就是 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损害委托人或其他代理人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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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承担其行为的全部后果。 

他们不愿意承担来自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或受合约约束 

的全部利益或损失。这种不完备或受约束合同阻止了 

经济代理人承担全部损失或利益的责任。开发商的道 

德风险则是经济代理人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后，经济 

委托人不按合同履行义务，而使代理人利益受到损害 

的行为。道德风险基本上是经济外在性的形式之一， 

它的存在将破坏市场平衡或导致市场均衡的低效率。 

目前，虽然我国房地产代理机构正日益发展壮大， 

现在已经有了不少大规模连锁房地产代理机构，如中 

原、太平洋、戴德梁行、伟业、顺驰等，但是我国的大多 

数房地产代理机构规模都比较小，几个人的小型代理 

机构占很大比例，这些机构资金实力有限，有些代理商 

为了牟取短期利益，常有不规范操作和欺骗现象行为。 

在这种环境下，开发商将经常面临以下代理商的道德 

风险，比如定价过低，过度营销，价差幅度不合理，代理 

商越权行事等。 

然而，由于开发商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处于主 

体地位，在代理商按合同履行义务时，有些不良开发商 

恶意损害代理商利益，不按销售比例提成或者不按时 

支付销售佣金，甚至少付佣金，因此代理商也将面临着 

开发商的道德风险。 

由于双方都存在道德风险，在这种委托关系中易 

出现信用危机，本来应该是共赢的合作伙伴，却有可能 

陷入双方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这不仅损害双方的利 

益，同时也对房地产代理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3 代理商的道德风险分析 

总之，由于房地产代理机构与开发商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在房地产代理中产生了很多问题。针对以上 

的问题，下面首先利用加里 ·贝克尔和乔治 ·斯蒂格 

勒(Becket and Stigler，1974)的委托 一代理模型⋯来 

建立一个简单模型，分析房地产代理采取道德风险行 

为的影响凶素。 

假设房地产代理机构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合约将维 

持n期，6为贴现系数，6=1／(1+r)，r为市场利率，W 

为开发商给代理机构的报酬，P为采取道德风险被发 

现的概率，Y为采取道德风险行为获得的额外收益， 

为采取道德风险行为被发现后所付出的代价(违约 

金、信誉损失等)， <0。则“贝一斯”模型的表述如 

下 ： 

1)代理机构不采取道德风险行为的预期收益流 

的现值为： 

Wl+W2+⋯ +6 。。。W (1) 

2)代理机构从第 i期开始采取道德风险行为的预 

期收益流的现值为： 

Wl+⋯ +6卜 
— l+6卜。[(1一P)(Y+W )+ 

p ]+占 [(1一P)W —l+P 1]+ 

⋯ +6“一[(1一P)W +P ] (2) 

3)代理机构从第 1期开始采取道德风险行为的 

预期收益流的现值为： 

[(1一P)(Y+W1)+p 1]+6[(1一P)W2+ 

pv2]+⋯ +占 [(1一P)11) +p ， ] (3) 

根据上述模型，取(1)、(3)式表述的两种极端情 

况，分别计为A情况、c情况。首先在代理机构无道德 

风险行为的情况下(A情况)，合约期为n，每期的收入 

均为 w(w>0)，贴现系数为 占(0<6<1)，假设其在每 

期的效用函数为 U(w)=w，则预期总效用为： 

= u．+6u + ⋯ +6 一l“ = 

另外，在C情况下，即代理机构从第 1期就开始 

采取道德风险行为不被发现，他将得到W的支付及额 

外的收益y，如被发现，解除合约后所付出的代价(违 

约金、信誉损失等)V(V<0)，而被发现的概率为P，则 

其预期总效用函数为： 

c =11,l+6 2+ ⋯ +6 _。U 

= [(1一P)(Y+ 1)+，】 1]+6[(1一P)W + 

Pz72]+⋯ +占“ [(1一P)W +P ] 

= (1一P)y+ 一p(w一 ) 二  

两者之差为 

z3u = Uc一11,_ 

= (1一，))y+M 一p(w一 ) —二 (4) 

式中△u表示代理机构采取道德风险f J 为所增加的总 

效用，△ >0时，代理机构就有采取道德风险行为的动 

机。越大，动机越强烈，对代理机构实现激励相容的成 

本越高，代婵机构产生道德风险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因 

此可以用 △u代表代理机构的道德风险程度。 

(4)式中表明，影响代理机构道德风险程度的因 

素包括代理机构采取道德风险活动时所能得到的额外 

收益Y、开发商付给代理机构的报酬 、采取道德风险 

行为被发现后所付出的代价 (违约金、信誉损失等)、 

开发商与代理机构合作的期限n、代理机构对未来各 

期收益的贴现系数 6以及代理机构采取道德风险行为 

被发现的概率P，下面对△u的各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 

分析： 

1)P：它与代理机构的道德风险程度△“呈负向相 

关，开发商与代理机构的信息越不对称(p越小)，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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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道德风险行为的成本越小，那么它违约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2))，：它与代理机构的道德风险程度△“呈正向相 

关，即采取道德风险活动带来的额外收益越大，则代理 

机构采取道德风险活动的动机越强，对其实行激励相 

容就越困难，道德风险程度就越高。 

3)／,0：它与代理机构的道德风险程度 △“呈负相 

关，即报酬越高，对其的激励程度越高，代理机构采取 

道德风险行为的成本越高，采取道德风险活动的动机 

就越小。 

4) ：它与代理机构的道德风险程度 △“呈负相 

关，即合约期限越长，代理机构的收入就越稳定，其采 

取道德风险活动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代理机构的短期 

道德风险行为就越不可能。 

5)6：它代表的意义是，代理机构对未来各期收益 

的看重程度，6越大表示越看重。对6求导得： 

—

O A u

=一p(w一 )[1+26+⋯ +( 一1)6 一 ] 
O0 

<0 

说明△“与贴现系数负向相关，即代理机构对未来各 

期收益越看重，则其维持合约收入的预期就越强烈，就 

越不易产生短期道德风险行为。 

6) ：它与代理机构的道德风险程度△“呈正向相 

关。由于 <0，所以付出的代价越高，代理机构的道 

德风险成本越高，这些代价包括业界对其的评价降低， 

其信誉受损等，这样其采取道德风险活动的动机就越 

小。 

7)此外，还可以讨论在给定代理机构道德风险水 

平下，即对给定的△“，代理机构在考虑收人差(W一 ) 

与合约期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由式(4)中(W一 )视 

为 的隐函数求导)： 

曼( <0 
a 

由上式可知，在采取道德风险活动程度 △“不变 

的情况下， 与(W一 )反向关联，即代理机构和开发商 

的合约期越短，则其要求的合约报酬就越大。 

综上所述，要降低代理机构的道德风险程度，可以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付给代理机构的报酬； 

(2)提供相对长期的合作合约；(3)提高代理机构对未 

来收益的重视程度；(4)降低采取道德风险行为的额 

外收益；(5)提高违约金。 

4 开发商的道德风险分析 

开发商和代理商的委托代理关系是通过合同建立 

起来的，开发商的道德风险并没有在上述模型中反映 

出来，基于合同，影响开发商采取道德风险的因素主要 

以下几个：开发商违约所付违约金 ：，代理商的业务水 

平s和开发商单方中止合同重新选择代理商或者自行 

销售所增加的费用 。这三个因素跟开发商采取的道 

德风险负相关，违约金越高，代理商的业务水平高，或 

者重新选择代理商或者自行销售所增加的费用越高， 

开发商采取道德风险的程度就越低，反之则相反。 

所以要降低开发商的道德风险程度，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考虑：(1)提高开发商的违约金；(2)代理 

商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也有利于降低开发商的道德 

风险程度。(3)双方加强沟通合作，降低双方的运营 

成本，这样将从客观上提高开发商重新选择代理商或 

者 自行销售所增加的相对费用。 

5 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房地产代理业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上述 

模型分析的结果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以 

下几点对策建议： 

5．1 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透明度 

房地产交易牵涉到很多信息，如交易对象的产权、 

质量，代理机构的资质，经纪人的执证资格，交易合同 

和经纪合同的要求等。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和代理机 

构都应加快自身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自己的资 

源数据库，采用适合自身的管理软件，从而加强信息管 

理、查询和处理，这样不仅可以加快企业自身决策速 

度，也有利于构建房地产经纪诚信体系，使信息公开化 

和交易更加透明化；有利于开发商、代理商和客户三者 

之间的沟通和降低开发商和代理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程度。 

5．2 诚信沟通。构建共赢的合作机制 

开发商与代理商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赢，所 

以双方应本着诚信原则，加强沟通，遇到问题，共同探 

讨解决方案或应对措施。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是确 

保良好合作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基础上共同构建一 

个良好的合作机制，包括权限机制、沟通机制、会议机 

制、奖惩机制等，以上机制的要求可用附件的形式成为 

代理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合作双方尽量做到有条 

有依，有章可循。 

5．3 推行专卖权契约，保证代理商的合法收益 

我国目前的房地产代理契约主要以公开销售契约 

为主，在面对竞争下，代理商容易采取道德风险行为。 

专卖权契约，即签约的代理人有独家销售该房地产的 

权利，在契约期内不管是代理人还是开发商将房地产 

卖出，都必须向代理人支付佣金。这样可以保证代理 

机构的投人得到稳定的收益，使代理机构愿意投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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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量作好广告及推销策划。这是美国采用的主要契 

约方式，鉴于我国代理业处于起步阶段，为保护代理人 

合法利益，促进代理业发展，目前应多推广这种形式。 

5．4 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建立动态契约结构体系 

房地产企业与代理机构订立的合约，建立长期契 

约伙伴关系。同时，在契约内容与形式中引入柔性条 

款，建立动态契约结构体系，如契约的分阶段条款、再 

议价机制及顶级经纪人的选择问题，增加了合约的稳 

定性和灵活性。有利于提高代理机构对未来收益的重 

视程度。 

5．5 加强对行业监督。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 

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应加强对开发商和代理 

商双方的监督。对代理机构在业务活动中有不实陈 

述、虚假承诺、做不实广告等损害客户和开发商的行为 

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加大对这些行为的惩罚。同时， 

开发商和代理应注重代理合同，加大对违约行为的违 

约金，并加强对对方的监督。 

5．6 规范房地产代理行业管理。完善相关法规政策 

房地产代理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法 

律法规的完善，同时以上各种措施也要依赖完善的法 

律制度。而我国目前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经纪人管理办法》、《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尚不能满足中介市场发展的需要和诚信 

原则的有效贯彻。根据目前代理业存在的问题和行业 

发展的长远规划，需要进一步建立严格规范的市场准 

入制度和清除制度，科学地设置企业的资质分类、分级 

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资格注册体系，实施考核、专家 

评审和政府核准相结合的资质管理体制。同时，弱化 

政府过多的行政手段，强化行业协会的管理职能，提高 

管理效率。只有这样，房地产代理行业才能健康有序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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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波速来反映桩身混凝土强度，还不如用来反映桩 

的承载力的提高。 

对所发现的试验现象作了一定分析，研究只是初 

步的。期望研究者注意这种现象并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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